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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幕消息公告

本公告由神州租車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
則第13.09(2)條及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項下內幕消息條文
作出。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四月十六日及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二日的公告，
內容有關本公司主要股東之間收購及處置現有股份（「該等公告」）。除文義另有所
指外，本公告所界定詞彙與該等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董事會獲悉，本公司主要股東Amber Gem及神州優車已於二零二零年五月三十日
訂立一份終止協議（「終止協議」）。根據終止協議，Amber Gem及神州優車同意不
會繼續進行買賣協議下的第二批股份收購，並終止買賣協議，且解除神州優車的
排他性義務以考慮其他潛在交易。

另外，董事會已獲神州優車告知，神州優車已於二零二零年五月三十一日與北京
汽車集團有限公司（「北汽集團」）訂立一份無法律約束力的戰略合作協議（「戰略合
作協議」）。根據戰略合作協議，北汽集團將向神州優車收購不多於450,790,855股
股份，相當於本公司於本公告日期已發行股本總額約21.26%。

戰略合作協議在性質上不具法律約束力，概不保證將會訂立正式協議。神州優車
與北汽集團的合作細節和條款仍在磋商當中，且截至本公告日期尚未達成最終條
款。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須審慎行事。在神州優車與
北汽集團訂立正式協議並交割前，神州優車持有本公司的股份可能在神州優車若
干貸款人根據相關融資協議條款酌情下進一步被非自願出售。

承董事會命
神州租車有限公司

主席
陸正耀

香港，二零二零年六月一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宋一凡女士；非執行董事陸正耀先
生、朱立南先生、李曉耕女士及魏臻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孫含暉先生、丁瑋
先生及張黎先生。


